
外補外補外補外補標準作業流程 

一一一一、、、、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：公務人員陞遷法、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 

二二二二、、、、處理流程處理流程處理流程處理流程 

※本作業流程僅供參考，各機關遴用人員仍應依公務人員陞遷法令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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